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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51E14-1《政府採購法》修訂表 

適用於【初版】 

頁數 勘誤處 原文(原答案) 修正 說明 

24 表格 

採購

規模 

公告

金額 

未達公告金額 

但逾公告金額

1/10(§23、49) 

小額採購 

﹙§47﹚ 

查核

金額 

巨額

採購 

採

購

案

件 

工

程 

100萬

元 
逾(>)10萬… 

中央：10

萬元… 

5千

萬元 

新台

幣1億

元 

 

採購

規模 

公告

金額 

未達公告金額 

但逾公告金額

1/10(§23、49) 

小額採購 

﹙§47﹚ 

查核

金額 

巨額

採購 

採

購

案

件 

工

程 

100萬

元 
逾(>)10萬… 

中央：10

萬元… 

5千

萬元 

新台

幣2億

元 

 

表格

更正 

105 
第 29

行 

5.協商結束後，應予前款廠商依據協商結果，

於一定期間內修改投，於一定期間內修改投

標文件重行遞送之機會。 

5.協商結束後，應予前款廠商依據協商結果，

於一定期間內修改投標文件重行遞送之機

會。 

刪字 

(更新日期：2014-10-2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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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14/10/29 新增第 24、105 頁之勘誤。 

 


